查办海洋违法案件工作规程

简易程序


② 一般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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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APE  \* MERGEFORMAT 
注：1、案件查处过程同步录入福州市网上行政处罚及执法监察系统 2、《立案审批表》经书面批准当日登录中国海监违法案件立案报备系统完成电子报备3、结案后3日内录入福建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平台。
执法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行为





向当事人表明


身份，出示执法证件





当场查清事实，


收集和保存必要证据




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享有的陈述和申辩权





听取当事人的陈述、申辩,并予以复核





制作当场海洋行政处罚决定交付当事人，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案卷装订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案卷装订





拟撤销立案的案件，制作《撤销立案审批表》，报科室领导审查，支队领导审核同意后，报市局审批。





科室领导审核、支队领导审批，支队领导指定2名以上执法人员承办案件





属于重大或情节复杂的海洋违法案件，应当实行案件会审








制作《立案审批表》


上报科室领导








案件调查终结，5日内制作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》，提出处罚建议，并报科室领导审核、支队领导同意





案件承办人员开展


调查取证，收集相关证据





在海上，依法进行证据登记保存，经批准出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等文书





科室领导审核、支队领导审查，报市局审批，支队领导指定2名以上执法人员承办案件





非重大案件








重大案件


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》或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并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，以及享有陈述、申辩或听证的权利





制作《行政处罚意见审批表》，非重大案件支队领导审批；重大案件经支队领导审核同意后，报市局分管领导审批








进入听


证程序





送达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



制作复核报告并提出处理意见，逐级上报市局审查决定





制作《结案审批表》，非重大案件由科室/大队领导审核，


支队领导审批；重大案件支队由领导审核，报局分管领导审批。








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








